
《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草案）》

（听证稿）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德办发〔2018〕48号）等文件精神。为深入推进全县殡葬改革工作，有效解决传统土葬占用土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梁河、生态梁河建设。结合梁河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梁河县地处西南边陲，全县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千米，山区、半山区面积占87.58%。辖遮岛、芒东、勐养3个镇，九保、河西、曩宋、平山、大厂、小厂6个乡4个社区62个村民委员会。境内最高海拔癞痢山巅2672.8米，最低海拔勐养老芒东860米，县城遮岛海拔1030米。2017年末总人口17.1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24万人，占总人口的65.38%；非农业人口5.95万人，占总人口的35.62%；少数民族人口5.33万人，占总人口的31%；人口出生率14.90‰，死亡率7.70‰，自然增长率7.20‰，人口密度141.6人/ 平方千米。

火葬区划定原则

按照《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德办发〔2018〕48号）文件精神，要按照辖区人口、耕地、交通、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等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和“先干部后群众、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科学划定火葬区和非火葬区（土葬改革区），到2020年完成火葬区至少覆盖辖区国土面积40%和总人口50%的任务。”
一是坚持“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分步实施、适时调整”的原则。

二是把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具有一定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划定为火葬区。

三是由近到远，先城镇后乡村，先坝区、半坝区，后偏远山区，先公路两侧沿线的村，后高山交通不便的村。

四是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地区，划定为土葬改革区，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划定为火葬区。

五是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撒拉、东乡和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的土葬习俗应予以尊重，倡导并自愿实行火葬，他人不得干涉。

三、火葬区范围

全县火葬区划定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全县多属山区、多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这一县情，充分考虑辖区内交通状况、自然条件、经济水平、民族习俗、城乡差别、地区差异、群众认同感和基础设施等因素，逐步推行和扩大火葬区。
（一）本行政区域内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派驻单位）、部队官兵和特困供养对象死亡后一律实行火葬。

（二）本行政区域内的无名、无主尸体、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死亡后一律实行火葬。

（三）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因传染病死亡的人员一律火葬（含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在内）。
（四）划定的火葬区范围内的所有人员死亡后一律实行火葬，（含火葬区范围内的易地搬迁户和外来自建住房户等人员），火葬区范围详见梁河县火葬区域划定明细。

四、火葬区域划定明细

梁河县下辖9个乡镇，66个村委会（社区）。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千米，全县人口171954人。

（一）火葬区（覆盖国土面积507.38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44.6%；人口11007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4%）。

1.遮岛镇：覆盖4个社区2个村委会，国土面积52.6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24619人。

火葬区范围：团结社区、南甸社区、振兴社区、勐底社区、弄么村委会、水箐村委会及搬迁至本辖区的易地搬迁新村：联缘村、傈兴村、盈河村、柳河村、吉富村、祥河村、联益村和遮岛镇辖区内的零星搬迁户及廉租房固定住户。

2.九保乡：覆盖3个村委会，国土面积77.69平方千米，乡村人口10004人。

火葬区范围：九保村委会、丙盖村委会、勐宋村委会及搬迁至本辖区的易地搬迁新村：幸福村、富平村、泉兴村和零星搬迁户。

3.芒东镇：覆盖6个村委会，国土面积112.6平方千米，乡村人口24846人。

火葬区范围：芒东村委会、邦别村委会、罗岗村委会、那勐村委会、户那村委会、翁冷村委会及搬迁至本辖区的易地搬迁新村：园隆村、聚福村、职安村、园新村、团园子、幸福村、红兴村、谊和村和零星搬迁户。

4.勐养镇：覆盖5个村委会，国土面积109.62平方千米，乡村人口12638人。

火葬区范围：芒轩村委会、邦盖村委会、芒回村委会、中营村委会、芒蚌村委会及搬迁至本辖区的易地搬迁新村：龙西村、银河村、友邻村和零星搬迁户。

5.曩宋乡：覆盖6个村委会，国土面积66平方千米，乡村人口20836人。

火葬区范围：曩宋村委会、马茂村委会、瑞泉村委会、芒林村委会、芒东村委会、河东村委会及搬迁至本辖区的易地搬迁新村：茴香村、铺香村、龙和村和零星搬迁户。

6.河西乡：覆盖5个村委会，国土面积88.85平方千米，乡村人口17133人。

火葬区范围：邦读村委会、芒陇村委会、芒杏村委会、来连村委会、勐来村委会及照壁山和零星搬迁户。

   （二）土葬改革区（覆盖国土面积629.31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55.4%；人口6182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6%）。

1.平山乡：覆盖6个村委会，包括：平山村委会、天宝村委会、核桃林村委会、勐蚌村委会、上河东村委会、小园子村委会。
2.小厂乡：覆盖5个村委会，包括：小厂村委会、大邦幸村委会、龙塘村委会、友义村委会、勐竜村委会。

3.大厂乡：覆盖5个村委会，包括：大厂村委会、二道河村委会、永安寨村委会、大生基村委会赵老地村委会。

    4.九保乡：覆盖3个村委会，包括：勐科村委会、横路村委会、安乐村委会。

5.芒东镇：覆盖7个村委会，包括：洒乌村委会、笋子洼村委会、清平村委会、小寨子村委会、杞木寨村委会、平坝村委会、湾中村委会。

6.勐养镇：覆盖3个村委会，包括：邦歪村委会、卡子村委会乡村、野鸭塘村委会。

7.曩宋乡：覆盖3个村委会，包括：关璋村委会、弄别村委会、龙营村委会。

8.河西乡：覆盖3个村委会，包括：光坪村委会、三锅疆村委会、阳塘村委会。

五、火葬区域执行火葬的时间要求

（一）第一批执行火葬的区域和对象。
1.遮岛镇行政辖区内的所有人员（含易地搬迁户和外来自建住房户等人员），覆盖国土面积52.62平方千米，人口24619人。

2.梁河县行政辖区内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派驻单位）、部队官兵、特困供养对象、无名无主尸体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因传染病死亡的人员（含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在内）一律火葬。

执行时间以梁河县经营性骨灰公墓、骨灰堂和各乡镇公益性公墓建成投入使用为基准，由县人民政府发布实施。拟定执行时间：2019年6月1日起。本行政区域内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派驻单位）、部队官兵和特困供养对象死亡后按照现行政策一律实行火化。

（二）第二批执行火葬的区域。

涉及坝区5个乡镇25个村委会，覆盖国土面积357.17平方千米，人口85457人。
执行区域：九保村委会、丙界村委会、勐宋村委会、曩宋村[image: image1.png]


委会、马茂村委会、瑞泉村委会、芒林村委会、曩宋乡芒东村委会、河东村委会、邦读村委会、芒陇村委会、芒杏村委会、来连村委会、勐来村委会、芒东镇芒东村委会、邦别村委会、罗岗村委会、那勐村委会、户那村委会、翁冷村委会、芒轩村委会、邦盖村委会、芒回村委会、中营村委会、芒蚌村委会。

执行时间以各乡镇公益性骨灰公墓建成投入使用为基准，由县人民政府发布实施。拟定执行时间：2020年6月1日起。本行政区域内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派驻单位）、部队官兵和特困供养对象死亡后按照现行政策一律实行火化。

（三）第三批执行火葬的区域。
全县辖区内全覆盖，火葬率100%。本行政区域内的土葬改革区以各乡镇公益性公墓建成投入使用为基准逐步推行火化，具体由县人民政府发布实施。拟定执行时间：2020年以后。本行政区域内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派驻单位）、部队官兵和特困供养对象死亡后按照现行政策一律实行火化。

梁河县民政局

2018年11月8日



